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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曾尚慧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8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J374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216393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4PZU7Z）

主旨：轉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技能檢定中心(以下稱技檢中心)預

定於112年8月29日至9月7日受理112年度第3梯次全國技術

士技能檢定報名作業，請轉知學生掌握時程報檢，避免影

響學生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技檢中心112年8月14日技檢字第1121904670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112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電子檔已刊登於技檢中心

網站（https://www.wdasec.gov.tw）與財團法人技專校院

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網站（以下簡稱學科辦理單位）

（https://skill.tcte.edu.tw），有關各梯次辦理職類、

級別、預計停辦職類、隔年辦理職類及其他事項，請詳閱

上開簡章規定。

三、旨揭檢定梯次之簡章自112年8月22日起至9月7日販售，有

意報名者可至全家便利商店、萊爾富便利商店及OK便利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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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（全家販售的技能檢定簡章有二種，白色包裝為全國技

能檢定，咖啡色牛皮紙包裝為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，

購買時請特別留意）或洽技檢中心技能檢定服務窗口、各

縣市簡章販售點、全國技能檢定通信報名統一收件中心購

買（販售期間可電洽05-5360800詢問或逕至試務資訊網站

https://skill.tcte.edu.tw查詢）。

四、報名時間為112年8月29日至9月7日，除團體報名、大陸學

位生（陸生就學）、探親就學及一般手工電銲、氬氣鎢極

電銲、半自動電銲等3職類報檢人限通信報名外，餘不分職

類、級別均可採通信報名或網路報名，請於規定期限內以

掛號、宅配或包裹方式寄出，並以寄送戳記為憑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報名諮詢專線0800-360800。

五、109、110、111、112年曾參加報檢資格未修改之同職類級

別技能檢定，免附報檢資格文件，但須檢附上開任一年度

學科或術科成績單影本，可分別至技檢中心網站

(https://www.wdasec.gov.tw)/技能檢定/檢定資訊查詢與

下載/檢定資訊查詢/「三年內報名相同職類級別免附報檢

資格查詢」、「術科辦理單位及成績查詢、補發成績單及

證照繳費單列印」，查詢是否免附報檢資格及補印成績

單。

六、旨揭檢定梯次採筆試測驗題方式之學科測試（含同日辦理

之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職類）定於112年11月5日舉行。

七、檢附112年度第3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職類級別一

覽表資料1份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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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27


